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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全銜     )申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 

公告日期：111.01.27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單位負責人：�                           場地聯絡人：                

單位地址：□□□□□□                          電  話：                    

場地地址：□□□□□□                          手  機：                    

申請部門（科系）：                     電子郵件：                    

職類名稱及代號：   11700數位電子      級  別：  甲級          

場地□自有    

□租借(需檢附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2年以上)租期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本職類場地評鑑屬□首次 □增加崗位數 □降低崗位數 □場地遷移 □試題變動（調整） 
□場地過期 □即將到期 □其他     

本單位本職類級別合格場地： □ 無 
□ 有，已有經評鑑合格      崗位數之合格場地。 

第二部分：申請單位自評：   數位電子    職類場地機具設備 甲   級，每場檢定崗位數量人數       人。 
（一）場地部分： 

1、 檢附場地於單位所處位置平面圖（標示建物、樓層、確實位置）及逃生路線圖。 

2、 檢附工作崗位圖及場地照片：依試題規定，並配合測試崗位、動線配置機具設備，建置完成後，檢附工作

崗位配置圖（標示工作崗位數）並佐以前、後、左、右四面之照片，並貼於 A4紙張（每各場地空間 4張照

片）。 

3、 場地機具設備如屬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等項，另具連網能力、資料處理或控制功能者皆屬廣

義之資通訊產品，如無人機、網路攝影機、分享器、印表機等)，均不得為大陸廠牌。 

 

項

目 場地需求 說明 申請單位自評 
（申請單位現有規格/數量） 

實地評鑑情形 
（評鑑人員逐項按規格/數量詳填） 

1 試場位置 測試場地位置(建物、樓
層與空間名稱)。 

                   大樓(館) 

       樓 

                   室 

                   大樓(館) 

       樓 

                   室 

2 場地大小(面積) 試場坪數面積 
60 m2 

長         m ×寬         m  
=          平方公尺(m2) 

長         m ×寬         m  
=          平方公尺(m2) 

3 平面圖（含逃生路
線圖）、崗位配置圖 

應於醒目處張貼平面

圖、逃生路線及崗位配置

圖。 

□平面圖（含逃生路線圖） 

□崗位配置圖 

□符合 □不符合 

□平面圖（含逃生路線圖） 

□崗位配置圖 

□符合 □不符合 

4 應檢人活動空間 

每位應檢人至少需有 120
㎝×80 ㎝(含)以上空間之

測試位置（不含桌面） 

應檢人測試位置空間（不含桌面）： 

長       ㎝ ×寬       ㎝  
 

應檢人測試位置空間（不含桌面）： 

長       ㎝ ×寬       ㎝  
 

5 空調設備 窗型或箱型依場地大小

設置 

規格：□窗型、□分離式 

□箱型、□中央空調 
數量：               

規格：□窗型、□分離式 

□箱型、□中央空調 
數量：               

6 （乾粉）滅火器 

藥劑須在有效期內、壓力

足夠。 

＊滅火器如為永久有

效，於有效期限需註明永

久有效壓力正常與足夠 

滅火器數量：       

□有效期限：                

壓力：   □正常  □不正常 

□永久有效壓力正常與足夠 

滅火器數量：       

□有效期限：                

壓力：   □正常  □不正常 

□永久有效壓力正常與足夠 

7 逃生設施、警語標
示 

 

□逃生門 

□緊急出口標示燈 

□緊急照明燈 

□緩降機或逃生梯(6樓以上) 

□符合 □不符合 

□逃生門 

□緊急出口標示燈 

□緊急照明燈 

□緩降機或逃生梯(6樓以上)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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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場地需求 說明 申請單位自評 
（申請單位現有規格/數量） 

實地評鑑情形 
（評鑑人員逐項按規格/數量詳填） 

8 應檢人休息區 
應有與應檢人數相同之座
位數，提供應檢人休息之
用。請註明位置(建物、
樓層與空間名稱)。 

                      大樓(館) 

       樓 

                   室 

座位：         位 

                      大樓(館) 

         樓 

                   室 

座位：         位 

（二）機具設備部分： 

 
數位電子 職類場地機具設備  甲  級，崗位數  10  人 

表中所列每場檢定人數及機具設備名稱、規格、單位、數量等項目

內容請勿擅自更動 
 

申請單位 
自    評 

（申請每場檢定崗位

數量        人） 

實 地 評 鑑 
情 形 
（評鑑人員逐項按規格/數

量詳填） 

項

目 

機具或設備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量 備 註 申請單位現有 
數量及規格 

1 電 源 供 給 器 0～±30V 3A、及＋

5V 3A 
台 11  

數量：         台 
0～±30V 3A、及＋5V 3A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台 
0～±30V 3A、及＋5V 3A 
 
□符合  □不符合 

2 示 波 器 雙軌跡 20MHz(含)
以上 台 11  

數量：         台 
雙軌跡 
       MHz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台 
雙軌跡   
       MHz 
 
□符合  □不符合 

3 邏 輯 分 析 儀 PC-based 16 通道

(channels)(含)以上 台 5 
或同級品 
 
每增加2人
增加1台 

數量：         台 
PC-based       通道
(channels) 
 
□同級品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台 
PC-based       通道
(channels) 
 
□同級品             
 
□符合  □不符合 

4 E D A 軟 體 
可 編 譯 及 燒 錄

EPM3064ALC44-10
程式 

套 11  

數量：         套 
可編譯及燒錄
EPM3064ALC44-10程式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套 
可編譯及燒錄
EPM3064ALC44-10程式 
 
□符合  □不符合 
 

5 
微控制器 IDE軟

體 可編譯 89S52 程式 套 11  

數量：         套 
可編譯89S52程式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套 
可編譯89S52程式 
 
□符合  □不符合 
 

6 
微控制器燒錄

器 可燒錄 89S52  個 11  

數量：         個 
可燒錄89S52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個 
可燒錄89S52  
 
□符合  □不符合 
 

7 周 邊 顯 示 板 如試題一、二需求 套 各 6 每增加1人
增加1套 

數量：各        套 
如試題一、二需求 
 
□符合  □不符合 
 

數量：各        套 
如試題一、二需求 
 
□符合  □不符合 
 

8 主 控 板 可測試試題一、二周

邊顯示板之功能 套 各 6 每增加1人
增加1套 

數量：各         套 
可測試試題一、二周邊顯
示板之功能 
 
□符合  □不符合 
 

數量：各         套 
可測試試題一、二周邊顯
示板之功能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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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子 職類場地機具設備  甲  級，崗位數  10  人 

表中所列每場檢定人數及機具設備名稱、規格、單位、數量等項目

內容請勿擅自更動 
 

申請單位 
自    評 

（申請每場檢定崗位

數量        人） 

實 地 評 鑑 
情 形 
（評鑑人員逐項按規格/數

量詳填） 

項

目 

機具或設備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量 備 註 申請單位現有 
數量及規格 

9 電 腦 設 備 

1.電腦主機含視窗

作業系統，可執

行 合 法 版 權 之

EDA 軟體及微控

制器 IDE 軟體。 
2.具 USB 2.0(含)以

上串列埠。 
3.硬碟容量

120GB(含)以上。 
4.彩色液晶螢幕。 
5.具鍵盤及滑鼠。 
6.具 DVD±RW 燒錄

器。 
7.具有硬碟內容還

原功能。提供下

載線，供復雜可

程 式 邏 輯 元 件

(CPLD)及微控制

器 (MCU)程式下

載。 

套 11  

數量：         套 
1.電腦主機含視窗作業系

統，可執行合法版權之

EDA 軟體及微控制器

IDE 軟體。 
2.具 USB 2.0(含)以上串

列埠。 
3.硬碟容量 120GB(含)以

上。 
4.彩色液晶螢幕。 
5.具鍵盤及滑鼠。 
6.具 DVD±RW 燒錄器。 
7.具有硬碟內容還原功
能。提供下載線，供復雜
可程式邏輯元件(CPLD)及
微控制器(MCU)程式下
載。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套 
1.電腦主機含視窗作業系

統，可執行合法版權之

EDA 軟體及微控制器

IDE 軟體。 
2.具 USB 2.0(含)以上串

列埠。 
3.硬碟容量 120GB(含)以

上。 
4.彩色液晶螢幕。 
5.具鍵盤及滑鼠。 
6.具 DVD±RW 燒錄器。 
7.具有硬碟內容還原功
能。提供下載線，供復雜
可程式邏輯元件(CPLD)及
微控制器(MCU)程式下
載。 
 
□符合  □不符合 
 

10 印 表 機 A4  台 11 含印表紙 
數量：         台 
含印表紙A4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台 
含印表紙A4 
 
□符合  □不符合 

11 I C 測 試 平 台 可測試試題所使用

之數位 IC 套 2 每增加5人
增加1台 

數量：         套 
可測試試題所使用之數位
IC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套 
可測試試題所使用之數位
IC 
 
□符合  □不符合 

12 烙鐵架及海棉 組裝式 組 11  
數量：         組 
組裝式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組 
組裝式 
 
□符合  □不符合 

13 I C 整 腳 器 8～40P、適用 DIP
型 支 11  

數量：         支 
8～40P、適用DIP型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支 
8～40P、適用DIP型 
 
□符合  □不符合 

14 I C 拔 取 器 DIP 及 PLCC 支 各 11  

數量：各         支 
DIP   
□符合  □不符合 
PLCC 
□符合  □不符合 

數量：各         支 
DIP 
□符合  □不符合 
PLCC 
□符合 □不符合 

15 資 料 手 冊 試題相關元件 份 11  
數量：         份 數量：         份 

16 電源(AC) 110V±10%，1φ20A 組 11  
數量：         組 
110V±10%，1φ20A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組 
110V±10%，1φ20A 
□符合  □不符合 

17 工作桌椅 
桌面
120cm×60cm(含)以
上 

組 11  

數量：         組 
長        cm  
寬        cm  
 
□符合  □不符合 

數量：         組 
長        cm  
寬        cm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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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電子 職類場地機具設備  甲  級，崗位數  10  人 

表中所列每場檢定人數及機具設備名稱、規格、單位、數量等項目

內容請勿擅自更動 
 

申請單位 
自    評 

（申請每場檢定崗位

數量        人） 

實 地 評 鑑 
情 形 
（評鑑人員逐項按規格/數

量詳填） 

項

目 

機具或設備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量 備 註 申請單位現有 
數量及規格 

18 機具設備一年內
定期維護紀錄 

 份 1 
首次評鑑者
免附 

□有  □無 

備妥機具設備一年內定
期維護紀錄 

□首次評鑑者免附 

□符合  □不符合 

□有  □無 

備妥機具設備一年內定
期維護紀錄 

□首次評鑑者免附 

□符合  □不符合 

 
 
 
 
 
 
 
 
 
 
 

填報人簽章： 日期： 填報單位用印： 
 

 

備註： 

一、申請場地涉及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者或法規效用者，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會同有關單位會勘評鑑。 

二、請確實依據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四章術科測試場地機具設備評鑑與補助之相關規定申請場地評鑑。 

三、經評鑑合格之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為廢止其職類級別場地合格之處分，並註銷其合格證書： 

1.場地及機具設備嚴重毀損或變更用途，致已無法辦理術科測試。 

2.場地經建管、環保、消防、安全衛生或相關機關(構)檢查不符規定，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 

3.評鑑合格後縮減場地空間、機具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4.拒絕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術科測試，連續三次以上或五年內累計達 5 次以上。 

5.同一場地及機具設備不得提供作為二個以上單位申請評鑑使用。 

6.場地自評表有更動時，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評鑑申請或填報調整情形。 

7.辦理技能檢定有徇私舞弊。 

8.其他違反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四、評鑑合格單位有第三點第 1、2款情形時，應立即停止辦理技能檢定，並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未通知經查獲者，

除註銷其評鑑合格證書外，不再受理其申請同職類級別場地評鑑。 

五、評鑑合格單位所提供申請評鑑之資料、文件，有偽造、變造或其他虛偽不實情事者，撤銷其評鑑合格證書。 

六、請每頁間加蓋騎縫章，並檢查有無缺頁。 

 


